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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务院法制办22日在中国政府
法制信息网上公布了《建筑市场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
定，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
包，不得要求承包单位将已经承包的
部分建设工程分包给指定单位。

征求意见稿规定，住建、交通
运输、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
已取得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人员资
格的企业和个人的监督检查。政
府有关部门违法干预工程建设的，
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
对政府及其部门、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注册执业人员以及其他有关
单位和个人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
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对建设资金管
理、工程造价、工程款和劳务费也
作出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政
府投资工程未取得投资部门投资
计划和财政部门拨款证明的，不予
颁发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

告；建设单位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
资；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
应当执行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有
关部门发布的工程计价依据，编制
工程量清单；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与劳务企业核定劳务量，结
算劳务费用；施工单位或者劳务企
业应当按月足额支付劳务费用或者
劳务人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为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征求
意见稿规定，实行总承包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不得发包给两个以上单位；分
包工程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分
包，其他单位不得与分包单位签订分包
合同；施工单位要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
管理机构，派驻项目负责人和有关技
术、安全生产等管理人员；建设单位不
得任意压缩工期，确需压缩工期的，建
设单位应当组织论证，并支付因缩短
工期增加的相关费用，压缩工期可能
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不得压缩；
工程监理单位要选派总监理工程师和
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建设单位
不得任意压低监理费用。

□新华社合肥11月22日电

酝酿已久的安徽“异地中高考
方案”21 日发布并公开征求意
见。和已经出台的其他省方案相
比，安徽省对考生不设户籍门槛。
不具备安徽省户籍的随迁子女，可
凭在安徽省高中阶段的完整学籍

在该省参加高考。
“学籍在安徽，有完整的3年学

籍，就可以参加高考。至于其他方
面，我们没有门槛。”安徽省教育厅
副厅长李和平表示，此次出台的《关
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意
见》将“完整学籍”作为唯一报考条

件，是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到目前
分省命题、分省录取的实际情况，使
得教育的方式与高考之间可能会存
在一些差距。此外，凡在安徽省具
有初中学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同样不受户籍限制，与学籍所在
地的学生同等享有参加中考升入
高中阶段学校的权利。

国务院法制办就《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征民意

工程建设
严禁肢解发包、违法分包

安徽公布异地中高考方案 对考生不设户籍门槛

□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记
者 熊争艳 许栋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2日就
日本外相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言论
答问时强调，中方从来不承认、不
接受日方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据和
所谓“实际管控”。中方一直强调
日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所谓“存
在”和“管控”是非法、无效的，中方
绝不会接受。

有记者问，据报道，21日，日
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美国《国际先
驱论坛报》发表文章称，《旧金山和
约》规定，美国政府将包括钓鱼岛
在内的岛屿管辖权作为“日本固有
领土”交付日本，而中国政府却不
承认。因此日本并没有否认战后
国际格局，反而是中国不接受战后
国际秩序。“日本为什么没有将钓

鱼岛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仲裁”这个
问题应由正在挑战现状的中国来
回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日本外相有关言论
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
国对钓鱼岛主权拥有充分历史和法
理依据。中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
全面、详细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她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是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结束
战争状态、构建亚太战后国际秩
序的法律基础，是中日之间解决
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
而日方依据所谓的《旧金山和约》
主张对钓鱼岛主权，在法理上是
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被排除在
旧金山和会之外，不是《旧金山和
约》的缔约国。因此，《旧金山和
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根本不是

中日双方解决战后领土归属问题
的法律基础。

她说，当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不断采取挑衅行动，本质上是日
本企图否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的效力，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她表示，关于日方所谓的“挑
战现状”，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要
谈现状，首先要搞清楚钓鱼岛的原
状。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原本
就属于中国。正是日方在甲午战
争和美国“归还”冲绳之后，窃取和
霸占了中国领土。第二，如果日方
所谓的“现状”就是日方对钓鱼岛
的非法占据和所谓“实际管控”，我
要强调，中方对此从来不予承认、
不予接受。中方一直强调日方在
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所谓“存在”和

“管控”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绝不
会接受。

中方绝不接受
日在钓鱼岛海域所谓“存在”和“管控”


